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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9 年 3 月 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

办法》”)第十七条为“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科创板股票 IPO 的战略配售做制度上

的铺垫后, 2019 年 4 月 16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

称“《业务指引》”), 正式明确公募基金可参与科创板股

票 IPO 的战略配售, 并对具体可参与基金的范围、参与配

售的规则及限制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 

 

哪些基金可参与战略配售? 

 

根据《业务指引》, 公募基金参与战略配售应同时满足如

下条件:  

 

1. 封闭式运作。包括封闭式基金, 以及定期开放基金、

“先封后开”基金的封闭运作期内均可参与战略配

售。 

 

公募基金将可参与科创板股票 IPO 的战略配售 

作者: 吕红 | 陈颖华 

 



 

公募基金将可参与科创板股票 IPO的战略配售 

 2 
 

2. 投资策略包括战略配售策略。 

 

3. 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招股意向书和初步询价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标准。 

 

截至2019年4月12日, 已有23只科创板封闭运作产品排队等待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批复。而对于存续产品, 

目前符合上述前2项条件(封闭式运作+战略配售策略)的仅有2018年7月5日成立的6只战略配售基金, 但这

6只基金是否可直接参与科创板股票IPO的战略配售, 需要根据相应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

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等投资要素做具体判断。值得关注的是, 战

略配售基金已在2018年11月中国人保的IPO中试水新股发行的战略配售。 

 

如何参与战略配售? 

 

1. 签署配售协议 

 

根据《实施办法》、《业务指引》, 如公募基金符合上述条件, 且其参与资格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核查

确认的, 将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并承诺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

票。 

 

发行人和主承销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名称、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2. 缴款 

 

在网上网下申购日(T日)前3个交易日(T-3日)之前,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发行人和主承销将在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披露最终获配的战略投资者名称、股票数量

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参与战略配售有何特殊限制? 

 

1. 1家仅能参与1只 

 

公募基金参与战略配售的, 应当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作为1名战略投资者参与发行。同一基金管理人

仅能以其管理的1只公募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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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同时进行网上、网下打新 

 

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不得参与该次IPO的网下及网上的新股申购, 但不影响同一基金管理人旗下

的其他公募基金参与网上、网下打新。 

 

3. 禁止利益输送 

 

发行人上市后不得购买该只参与配售的公募基金, 亦不得购买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其他公募基金。 

 

4. 股票锁定12个月 

 

参与战略配售, 公募基金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 个月, 持有期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股票IPO有无其他优惠政策? 

 

与普通股票IPO类似, 公募基金(不仅针对战略配售基金)参与科创板的网下申购仍有“天然优势”。《业务

指引》在《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再次强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充分重视公募产品(尤其是为满足不符合

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 此处的公募产品根据《实施办法》至少包

括公募基金及完成整改的偏股型大集合)等配售对象的长期投资理念, 合理设置其参与网下询价的具体条

件; 对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配售的, 应优先向公募产品配售。 

 

但对于存续的公募基金是否可直接参与科创板股票打新或者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科创板股票需要根据相应

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要素做具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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